
宜良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续交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宜良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续交管理工作，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和正常使用，维护业主合法权益，根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宜良县主城行政区域内住宅维修资金续交适用本细则。
本细则维修资金续交，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首期维修资金已交存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县住建局”）指定专户；因物业管理区域内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更新或改造需要，根据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等使用资金申请，经县住建局审核拨付使用维修资金后，相关房屋户门号分户账面维修资金余额已不足首期交存额30%（含）的，由业主按约定方式续交维修资金的活动。

第三条 县住建局对宜良县维修资金续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第四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房屋户门号分户账面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30%的，应当及时续交。

第五条 物业管理区域内发生房屋户门号分户账面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30%的，由县住建局将首期交存维修资金金额、分户账面维修资金余额等信息在小区内显著位置公示，告知相关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已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同时告知业主委员会。

第六条 维修资金续交工作按本物业管理区域续交方案实施；续交方案应当明确维修资金续交义务人、续交标准、续交方式、续交时限等内容：
（一）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续交方案由业主委员会提出，由业主大会决定；
[bookmark: _GoBack]（二）未成立业主大会或者已成立业主大会但未选举业主委员会的，续交方案由物业服务企业或相关业主提出，交由业主共同决定。
续交标准可以结合本物业管理区域内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完好程度及使用管理等情况，以及结合今后对该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或改造的需要，由业主大会决定或者由业主共同决定。但维修资金余额加上续交资金不得低于首期归集维修资金金额的70%。
续交方案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3/4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3/4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3/4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3/4以上的业主同意。

第七条 未制定本物业管理区域维修资金续交方案的，也可直接由业主按自拥有房屋首期住宅维修资金交存标准续交。

第八条 续交方案已确定维修资金续交标准或直接按首期住宅维修资金交存标准的，由相关房屋业主持身份证件、房屋权属证书等材料，向县住建局指定专户管理银行交存。

第九条 利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的公共收益转作为维修资金的，按照相关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并分配给相应房屋户门号分户账进行管理。

第十条 专户管理银行收到续交的维修资金后，应当向续交人出具维修资金专用票据。

第十一条 房屋所有权转让，依规向专户管理银行办理房屋户门号分户账更名手续后，发生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按照本细则及有关规定及时续交。

第十二条 维修资金续交后的专户存储、使用监督等管理工作，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依规配合县住建局做好本物业管理区域维修资金续交相关工作。业主拒不按本细则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续交方案及标准续交维修资金的，业主委员会应督促其限期交纳。

第十四条 县住建局及其他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在维修资金续交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自向社会公布30日后施行，由县住建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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